
股票简称:�

*

ST光明 股票代码:000587� � �公告编号:2011-046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股票代码

:000587,

股票简称

:

*ST

光明

)

因

2009

年

11

月

9

日被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伊春中

院”

)

作出的

(2009)

伊商破字第

1

号《民事裁定书》及

(2009)

伊商破字第

1-2

号《民事

裁定书》

,

裁定准许公司重整。

由于本公司被法院裁定进入重整程序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第

13.2.1

条的规定

,

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第

13.2.6

、

13.2.7

条的规定

,

本公司股票

自

2009

年

11

月

11

日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行了退市风险警示处理

,

本公司证券简

称变为“

S*ST

光明”

,

证券代码仍为“

000587

”

,

股票价格日涨跌幅限制为

5%

。

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157,015,833.04

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为

-24,234,633.01

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67,702,998.21

元。 利安

达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1

年

1

月

28

日

,

伊春中院作出

(2009)

伊商破字第

1-8

号民事裁定书

,

对本公司

的重整作出终结裁定

,

裁定本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2011

年

3

月

10

日

,

本公司披

露了《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因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公司的股票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复牌交易

,

现公

司证券简称为“

*ST

光明”

,

证券代码仍为“

000587

”

,

股票价格日涨跌幅限制为

5%

。

基于以上情况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第

13.2.13

条的第

(

一

)

款规定

,

本公司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处理条件

,

但还存在被实施

其他特别处理的情形。

2011

年

9

月

7

日

,

公司召开了六届十二次董事会临时会议

,

审

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

,

决定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关于撤销公司股

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

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

同时根据第

13.3.1

条之规

定

,

继续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其他特别处理。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

该申请已获批准

,

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0

月

28

日起撤

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行其他特别处理

;

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停牌一天

,

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起恢复正常交易

,

公司股票简称由“

*ST

光明”变更为“

ST

光明”

,

证

券代码“

000587

”不变

,

公司股票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5%

。

特此公告。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10月26日

股票简称:

*

ST光明 股票代码:000587� � � �公告编号:2011-051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类型

:

扭亏为盈

3

、业绩预告情况表

:

(1)2011

年

1--12

月份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净利润

（

万元

）

５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７０１．５８ ４３７．５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９５ －０．８５ ２１１．７６％

(2)2011

年

9--12

月份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净利润

（

万元

）

５

，

５００．００ －１３

，

７５９．６６ １３９．９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 －０．７４ １１３．５１％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预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董事会对盈利及业绩大幅变动的原因说明

1

、本公司重组

,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

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为本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纳入并合报表

;

2

、本报告期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系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纳入合并报表

;

3

、利润总额、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系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利润总额、

净利润纳入合并报表及本公司债务重组获得债务重组收益

3.99

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核算

,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1

年度报告

中详细披露。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董事会

二0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01� � � � � � � � � �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2011-47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前公司限售股份概况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２６

号），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成功向

９

名投资者以

２４

元

／

股的发行价格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的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前述认购股东已签订承诺

函，承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相关股份的限售锁定手

续。

限售期内，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股本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０

股，并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 至此，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１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售股份总

数增加至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情况。

１

、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总数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８．２９％

。

２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３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股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

１

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４％

２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４％

３

张克强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４％

４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５％

５

谢林生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３％

６

浙江双可达纺织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３％

７

天津证大金马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３％

８

上海首佳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３％

９

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１％

合 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２９％

４

、上述限售股份均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况。

三、相关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产占用的行为，且本公司不存在

对该

９

名投资者进行担保等行为。

四、保荐机构核查的结论性意见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公司的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持有广东

鸿图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

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对广东鸿图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1

年

10

月

27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002196� �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2011-036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11

年

8

月

23

日下发的《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

"

通知

"

）的要求，浙江方正

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积极开展内控规则专项落实活动。 通过

自查，本公司发现尚未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主办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

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为此，本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内控规则落实自查活动的议案》和《浙

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签署

<

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

整改计划的议

案》。 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后，已及时、真实、准确的将自查结果于

2011

年

9

月

24

日刊载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并

承诺于

2011

年

10

月

30

日前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主办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

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通过整改，现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委

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10月27日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内控规则落实自查专项活动整改完成情况的公告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公告了《关于开展内控规

则落实自查专项活动的公告》，对于在自查专项活动中发现的问题，公司进行了

全面整改，现将有关整改情况公告如下：

一、整改完成情况：

1

、鉴于自查中发现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系临时指定、未经公司董事会任命，

公司已于

2011

年

10

月

24

日召开董事会， 正式确定内部审计部负责人并经董事会

任命。

2

、鉴于自查中发现公司尚未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

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公司已于

2011

年

10

月

25

日与具有相关业务

资格的中国平安证券有限公司签署了该协议。

3

、鉴于自查中发现公司未与特定对象来公司调研时签署承诺书，公司董事

会责成公司负责与投资者沟通的证券事务代表自

2011

年

9

月

30

日起，凡来公司进

行调研的特定对象都应按要求与公司签署承诺书。

4

、鉴于自查中发现公司对《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补充协议未履行披露

或报备义务，经查实，公司未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补充协议。

5

、鉴于自查中发现公司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经查实，公司已于

2011

年

5

月

经过相关程序进行了整改，并已进行了公告。

二、备查文件：

1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861� � � � � � �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2011-43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增、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三）上午

10:00

时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586

号广州市总统大酒

店

A

座十四楼总裁厅

3

、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主持人：邵建明董事长

6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

人， 代表有效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

342,841,04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9.6564％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市大成（广州）律师事

务所陈晓东律师、戎魏魏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见证意见。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批准子公司广州海印汇商贸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花城

汇三区租赁合同〉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

同意

342,841,04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陈晓东、戎魏魏

（三）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

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060� � � � � �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2011－42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参与佩利雅配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澳洲上市的控股子公司佩利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佩利雅

"

）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公告了其

2011

年的配股方案。 佩利雅目前的总股数为

526,075,564

股，本次配股将采用

2

配

1

的配股比例，计划配股总数为

263,037,782

股，配股价格

为

0.42

澳元

/

股，计划融资约

110,475,868

澳元。

目前公司持有佩利雅

273,557,884

股， 占佩利雅全部发行在外普通股

526,

075,564

股的

52%

。 公司将按照持股比例全额认购本次配股发行的新股

136,778,

942

股。 按配股价格每股

0.42

澳元计算，公司投资总额约为

57,447,156

澳元。 以

2011

年

10

月

25

日汇率

6.6653

计算，本次配股投资额约占本公司最新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45.78

亿元人民币的

8.36%

。

本次配股资金将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以改善佩利雅的资产负债结

构，为佩利雅发展奠定基础；及用于佩利雅波多西矿等项目建设。 佩利雅

波多西矿的开发已经启动，预计

2012

年末

/2013

年初开始生产。 该矿将利

用布罗肯山选矿厂现有的剩余产能，发挥协同效应，年产约

4.5

万吨铅锌

金属量。

公司参与本次配股已获得了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商务部和澳大利

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FIRB

）等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

投资者可访问佩利雅网站

www.perilya.com.au

以获取更多信息。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1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000812� � �证券简称：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2011-26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土地使用权以及提示公司股票交易风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战略， 公司

2011

年度五届董事局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授权金叶万润置业有限公司参与竞买朱宏路老厂区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根据上述董事局决议，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金叶万润置业有限公司参与了

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的竞买（详见西土出告字

[2011]78

号），

竞得该宗地块的使用权，并于

2011

年

10

月

25

日收到西安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和

西安市国土资源局大兴新区管理办公室签署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成交确认书》。

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宗地位置：该宗地位于西安市朱宏路

2

号，为我公司原用地的一部分，东

至朱宏路和西安市国土资源局大兴新区管理办公室储备用地，南至规划市政绿

地和大白杨东村二组集体土地，北至西安市未阳纸箱包装有限责任公司、陕西

克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用地和大兴路地区未央区域城市综合改造工作

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储备用地，西至陕西省送变电工程公司用地。

二、土地面积：该宗地总面积

23167.71

平方米（折合

34.751

亩）。

三、用地性质及规划条件：该宗土地分为两个相邻地块。 地块一，地籍编号

WY10-11-13-1

， 净用地面积为

4254.32

平方米，（折合

6.381

亩）， 土地用途为商

业，土地使用年限为

40

年。 地块二，地籍编号为

WY10-11-13-2

，净用地面积为

18913.39

平方米（折合

28.370

亩），其中：住宅用地面积为

16657.48

平方米（折合

24.986

亩），配建商业用地面积

1404.67

平方米（折合

2.107

亩），配建廉租住房用

地面积

851.24

平方米（折合

1.277

亩）。 出让住宅用地使用年限

70

年，配建商业用

地使用年限为

40

年。

四、成交价格及后续事项：

该宗地总成交价为人民币壹亿肆仟贰佰肆拾万元（

14240

万元）。

公司交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履约定金。 公司将自挂牌成交日起

10

个

工作日内与西安市国土资源局签订

WY10-11-13-1

、

WY10-11-13-2

号土地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公司关注到，公司股价近日有一定程度的波动，个别渠道有不实传闻，公司

已针对性的进行了自查。 经核实，近期除上述取得土地使用权事项外，公司没有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或进行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

董事局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生产经营

活动一切正常。

经公司与控股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香港万裕 （集团）

发展有限公司核实，均明确表示自公告之日起，未来三个月内不会就重大资产

重组、收购和发行股份等事项进行商议和筹划。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五届董事局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

、 陕西金叶万润置业有限公司与西安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和西安市国土

资源局大兴新区管理办公室签订的《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307� � � � � � �证券简称：酒钢宏兴 公告编号：2011-023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上市环保核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国家环保部下发的 《关于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环保问

题的函》（环办函

[2011]688

号），公司积极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在主要环保问

题整改完成后， 公司向国家环保部提交了 《关于申请启动再融资环保核查的请

示》

(

［

2011

］

70

号

)

。 国家环保部重新启动了对公司的上市环保核查，并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

-10

月

10

日在国家环保部和公司所在地省级环保部门政府网站以及中国

环境报上对公司环保核查情况进行了公示。

近日，公司收到国家环保部《关于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环保核查情况的函》（环函

[2011]285

号），原则同意本公司通过上市环保核查。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10月26日

股票代码：600483� � � � � �股票简称：福建南纺 公告编号：2011-026

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上

午

8:30

在南纺大厦十一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代理人

)9

人，代表股

份

130,558,42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26%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

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长陈军华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大会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选举许萍女士为公司本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全体股东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30,558,429

股，同意票

130,558,429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30,558,429

股，同意票

130,558,429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本次会议议案全文详见

2011

年

10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福

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经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委派的陈锴律师

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福

建南纺股份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投票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

2

、 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98� � �证券简称:鑫龙电器 公告编号:2011-056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1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6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76,410,93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6.3096%

。 其中：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68,161,059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41.3097%

；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流通股股东

1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8,249,

87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9%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

师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束龙胜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

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410,93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410,93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1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76,410,93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2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76,410,93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3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76,410,93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4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76,410,93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5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76,410,93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6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76,410,93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7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76,410,93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2.8

《募集资金投向》

表决结果：同意

76,410,93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2.9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分配》

表决结果：同意

76,410,93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76,410,93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410,93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410,93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410,93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410,933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朱振武律师、吕宏飞律师出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

cn

）

五、备查文件

1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